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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改的网络安全法明年元旦起施行
网络安全法作为网络安全领域的基

础性法律，构建了维护网络运行安全、网

络产品和服务安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安全、网络信息安全等各方面制度。

日前，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

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决定，自2026年1

月1日起施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

负责人向记者表示，网络安全法实施

以来，对于加强网络安全工作、健全网

络安全管理制度、提升网络安全保障

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遏制了危

害网络安全的活动，网络空间日益清

朗。但同时也应看到，利用网络从事

网络入侵、网络攻击、传播违法信息等

网络违法行为仍屡有发生，维护网络

安全的任务仍十分艰巨。

此次网络安全法修改，在深入总

结网络领域相关立法实施经验的基础

上，重点完善了危害网络运行安全、网

络产品和服务安全、网络信息安全行

为的法律责任，加大处罚力度，扩大法

律的域外适用情形，并与数据安全法、

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网络领域相关法律

做好衔接，增强法律规范的针对性、有

效性、协同性。

同时，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关于完善推动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

要求，积极回应人工智能治理和发展

需要，新修改的网络安全法增加一条

规定：国家支持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研

究和算法等关键技术研发，推进训练

数据资源、算力等基础设施建设，完

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加强风险监测

评估和安全监管，促进人工智能应用

和健康发展；国家支持创新网络安全

管理方式，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提升网络安全保护水平。

据《人民法院报》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

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作如下修改：

一、增加一条，作为第三条：“网络

安全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

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推

进网络强国建设。”

二、将第十八条改为第十九条，删

去第二款。

三、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条：“国

家支持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研究和算法

等关键技术研发，推进训练数据资源、

算力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人工智能伦

理规范，加强风险监测评估和安全监

管，促进人工智能应用和健康发展。

“国家支持创新网络安全管理方

式，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升网络

安全保护水平。”

四、将第四十条改为第四十二条，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网络运营者

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守本法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

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

的规定。”

五、将第五十九条改为第六十一

条，修改为：“网络运营者不履行本法第

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规定的网络安全

保护义务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或者导致危害网

络安全等后果的，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

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罚款。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不履

行本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

八条、第四十条规定的网络安全保护义

务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可以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拒不改正或者导致危害网络安全等后果

的，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有前两款行为，造成大量数据泄

露、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丧失局部功能

等严重危害网络安全后果的，由有关

主管部门处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

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

元以下罚款；造成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丧失主要功能等特别严重危害网络安

全后果的，处二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

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十万元以上一

百万元以下罚款。”

六、将第六十条改为第六十二条，增

加一款，作为第二款：“有前款第一项、第

二项行为，造成本法第六十一条第三款

规定的后果的，依照该款规定处罚。”

七、增加一条，作为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销售或者

提供未经安全认证、安全检测或者安全

认证不合格、安全检测不符合要求的网

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的，由

有关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或者提供，

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没有违法所

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并处二

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违法所得十

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

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责令

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吊销相关业

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法律、行

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八、将第六十一条改为第六十四条，

其中的“并可以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暂

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关闭网站、吊销

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修

改为“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

顿、关闭网站或者应用程序、吊销相关业

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

九、将第六十二条改为第六十五

条，修改为：“违反本法第二十八条规

定，开展网络安全认证、检测、风险评估

等活动，或者向社会发布系统漏洞、计

算机病毒、网络攻击、网络侵入等网络

安全信息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可以处一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

的，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

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

关闭网站或者应用程序、吊销相关业务

许可证或者吊销营业执照，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

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有前款行为，造成本法第六十一

条第三款规定的后果的，依照该款规定

处罚。

十、将第六十五条改为第六十七

条，修改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

者违反本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使用未经

安全审查或者安全审查未通过的网络

产品或者服务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停止使用、消除对国家安全

的影响，处采购金额一倍以上十倍以下

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罚款。”

十一、将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

第一项合并，作为第六十九条，修改

为：“网络运营者违反本法第四十九条

规定，对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

传输的信息未停止传输、采取消除等

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向有关主管

部门报告，或者违反本法第五十二条

规定，不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对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者传输的信息停

止传输、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保存有

关记录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予以通报，可以处五万元以

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或者

情节严重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

元以下罚款，并可以责令暂停相关业

务、停业整顿、关闭网站或者应用程

序、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

业执照，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

元以下罚款。

“有前款行为，造成特别严重影响、

特别严重后果的，由有关主管部门处二

百万元以上一千万元以下罚款，责令暂

停相关业务、停业整顿、关闭网站或者

应用程序、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

销营业执照，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十万元以上一

百万元以下罚款。

“电子信息发送服务提供者、应用

软件下载服务提供者，不履行本法第五

十条第二款规定的安全管理义务的，依

照前两款规定处罚。”

十二、将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

第七十条合并，作为第七十一条，修改

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处罚：

“（一）发布或者传输本法第十三条

第二款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发布

或者传输的信息的；

“（二）违反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三

款、第四十三条至第四十五条规定，侵

害个人信息权益的；

“（三）违反本法第三十九条规定，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在境外存

储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或者向境外提

供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的。

“违反本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窃取

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非法出售或

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尚不构成

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的规定处罚。”

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七十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但具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从轻、减轻或者

不予处罚情形的，依照其规定从轻、减

轻或者不予处罚。”

十四、将第七十五条改为第七十七

条，修改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个人从

事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的活

动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造成严重后

果的，国务院公安部门和有关部门并可

以决定对该机构、组织、个人采取冻结

财产或者其他必要的制裁措施。”

本决定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根

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文顺序作

相应调整，重新公布。

据新华社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决定

（2025年10月28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